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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违规提取自己的公积金，王某通过非
法中介制造虚假材料，最后不仅没有提取到公
积金，反而被罚款、拘留，得不偿失。这是近
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处的又一例骗提骗
贷案件。

我市某企业离职员工王某名下无房，按照
规定，可通过租房提取业务每年提取12000元
的住房公积金，但须提供夫妻双方的无房证
明。王某不让妻子知晓，找到某中介公司工作
人员祝某，支付了1850元的中介费，让祝某
帮其办理了虚假离婚证明。

王某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提取业
务时，工作人员通过仔细甄别，发现王某提
供的是虚假材料，未予办理。同时，该中心
根据 《焦作市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管理办法
（暂行）》（焦公积金〔2016〕12号），将王某的
违法行为认定为一般失信行为。该中心执法
科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诚信约谈，并告知了住
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敦促其
严格自律、诚信守法并制作约谈笔录。取消王
某一年内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 （含冲还贷）
资格。

此外，由于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市公
安局定和分局新城中队对王某作出10天行政
拘留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为其提供虚
假离婚证的中介人员祝某也被处行政拘留10
天、罚款200元的处罚。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修武管理部
也遇到了一起虚假材料骗贷案件。该管理部前
台工作人员在对一笔贷款材料进行初审时，对
借款人夫妻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产生了怀疑，
遂向管理部负责人汇报。管理部负责人高度重
视，及时与相关银行进行了接洽。通过专业银
行工作人员的审核，确定了借款人夫妻双方的
银行流水皆为虚假材料。管理部马上采取措
施，杜绝了一起骗贷行为的发生。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严厉打击骗提骗贷行为，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加
大打击力度，使住房公积金骗提行为无缝可钻
且得不偿失。并于今年5月1日出台了《焦作市
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
称《办法》），制定了详细的认定、处罚办法，
打击骗提骗贷行为。

《办法》 中明确规定，缴存职工以虚构、
隐瞒事实，变造、仿造证件，提供虚假材料等
欺诈手段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认定为贷款
失信行为。以虚构、隐瞒事实，变造、仿造证
件，提供虚假材料等欺诈手段提取本人、配偶
或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资金的，认定为提取
失信行为。根据个人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从低到高划分为三个等
级，分别是一般失信行为、较重失信行为和严
重失信行为。

针对一般失信行为，该中心将采取信用提
醒、诚信约谈等方式，督促其停止失信行为并
进行整改，取消失信个人1年内住房公积金贷
款和提取（含冲还贷）资格；针对较重失信行

为，该中心将把缴存职工信息录入住房公积金
诚信系统，记入失信个人“黄名单”，记录期
限为3年，作为日常监督检查或抽查的重点，
还将取消其3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
（含冲还贷） 资格，并书面通知其所在单位，
将失信信息传至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其他部门
诚信系统共享，实行联合惩戒；针对严重失信
行为，该中心将把失信人记入失信个人“黑名
单”，并向社会公开失信信息，取消失信者5
年内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含冲还贷）资格
等，同时失信人还需要承担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惩戒方式。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提醒，住
房公积金是一种强制性、互助性、长期性的住
房储金，属职工个人所有，但必须专项用于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等方面。即使
在职期间没有提取，等个人退休后也可将住房
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一次性连本带息提取。缴
存职工一定要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不要为不
法分子牟取不当利益提供可乘之机。

据介绍，今年年初以来，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为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执法、计
财、信贷等科室通力合作，严厉打击骗提行
为，坚决追缴骗提住房公积金。目前已审核发
现20余起住房公积金骗提行为，均给予了严
厉处罚。9 月 28 日至 29 日，成功追回骗提公
积金91000元，其中，中州铝厂职工薛某3万
余元、李某1万余元，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赵某1万余元、张某2万余元，现已转入该中
心账户，有效打击了骗提行为。

强化公积金监管 严厉打击骗提骗贷
本报记者 高新忠

为缓解公民的住房购买压
力，近年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不断扩大业务范围，覆盖人群
越来越多，涉及缴存职工住房问
题的方方面面。那么，缴存职工
如何通过正规流程和手续支取公
积金？提取公积金需要满足哪些
条件？可以将公积金用于哪些方
面？记者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了解到，缴存职工在以下 18
种情况下，通过提供合法、有效
证明，可以合理支取公积金。

职工购买商品房提取。需提
供房管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原件（非网签购房合同和
非本行政区域购房合同需原件及
复印件 1 份）；不低于 20%的首
付款收据原件（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原件或契税完税凭证原件）。

职工购买二手房提取。需提
供过户后的房屋所有权证原件
（非本行政区域的房屋需房屋所
有权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契税完税凭证原件（非本行政区
域契税完税凭证或销售不动产统
一发票原件及复印件1份）；《房
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复印
件1份。

职工建造、翻建、大修自住
住房提取。需提供土地使用证或
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村
委会或社区出具的建房证明原
件；工程预算书1份；新建房屋
照片原件 （新建房屋主体建成，
由公积金工作人员现场拍摄）。

职工购买棚户区改造或拆迁
安置房、城中村改造房提取。需
提供县（市）区以上政府部门确
定的项目批文复印件1份；房屋
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件及复印件
1份；房款与补偿款差额部分付
款收据原件及复印件1份；安置
房证明（房屋坐落、楼层、面积
及总房价）原件。

职工购买经济适用房提取。
需提供房管部门出具的 《准购
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与有关
部门规定的有资质的售房单位签
订的《购房协议和购房收据》原

件及复印件1份。
职工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本息

提取。根据情况不同，如需一次
性结清商业住房贷款本息的需提
供借款合同原件；放贷银行的当
日还款对账单；借款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部分偿还商业住房
贷款本息的，每一年办理一次，
需提供借款合同原件；放贷银行
的当日还款对账单；借款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提取金额应当
不高于申请时上一个月应偿还住
房贷款本息的 12 倍，并不得超
过应偿还贷款本息的余额。

职工支付物业费提取。需提
供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购
房收据） 原件；物业费收据原
件；每年可一次性提取一年的物
业管理费。

职工支付房屋维修基金提
取。需提供房屋所有权证（购房
合同、购房收据）原件；房屋维
修基金收据原件，提取金额不超
过房屋维修基金总额。

离、退休提取。需提供职工
身份证原件；未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的提供加盖单位行政章的退休
审批表或退休证原件。

职工租房提取。需提供本行
政区房屋产权部门查询的当年

“无自有产权住房证明”原件
（若已婚，需开具夫妻双方的无
房证明）；婚姻证明原件 （职工
已婚的出具结婚证，职工未婚的
出具户口簿并填写单身声明）。
未婚职工提取最高限额为每月
1000 元，夫妻双方提取最高限
额为每月 1200 元。租住焦作六
县（市）的，未婚职工提取最高
限额为每月800元，夫妻双方提
取最高限额为每月 1000 元，每
年可一次性提取上年房租费。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提
取。死亡职工公积金转入单位账
户的，由职工单位办理相应提取
手续，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职
工死亡证明及单位财务收据；死
亡职工公积金转入死亡职工本人
银行账户的，由继承人办理相应
提取手续，提供经办人 （继承
人）身份证、死亡职工身份证复
印件、死亡证明、直系亲属关系

证明及死亡职工本人银行卡；死
亡职工公积金转入继承人或受遗
赠人银行账户的，提供继承人或
受遗赠人身份证、死亡职工身份
证复印件、职工死亡证明、公证
部门对该继承权或受遗赠权出具
的公证书（或人民法院作出的判
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继承
人或受遗赠人银行卡。

职工丧失劳动能力，与所在
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需提供
县级以上劳动部门出具的职工丧
失劳动能力鉴定证明原件；与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原件。

职工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
系后，未重新就业满 1 年提取。
需提供失业证或与单位解除劳动
关系证明原件。

职工户口迁出本市行政区域，
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提
取。需提供户口迁移证明原件；与
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原件。

非本市户籍或本市农村户籍
职工，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提取。需提供户口簿原件；与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原件。

职工调离本行政区域或到外
地上学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提
取。需提供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证明原件，不能出具原单位解除
劳动关系证明的，本职工的住房
公积金账户封存期限达到6个月
以上；调入单位出具的就业、就
职证明或入学证明原件；调离本
行政区域的，需提供异地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缴存证明或
社保部门出具的缴存证明原件。

职工出境定居提取。需提供
户口注销证明或国外永久居住证
明原件；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证
明原件。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
缴存职工，办理以上业务，均需
提供职工身份证原件、职工本人
银行卡原件。如需提取配偶、直
系亲属住房公积金余额的，应提
供被提取人身份证及银行卡和亲
属关系证明原件。同时，缴存职
工在本市行政区域以外建造、翻
建、大修自住住房，或购买单位
集资房、棚户区改造房、拆迁安置
房、城中村改造房的不予提取。

公积金提取条件看过来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 通讯
员郎昆） 近日，市民张某在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业务时，
发现个人信息不匹配无法办理，
工作人员快速反应，查档案、细
甄别，保障了缴存职工的公积金
账户安全。

近日，张某到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服务大厅办理个人信息
变更和账户合并两项业务，综合
柜员王雯雯在办理业务时发现，
张某在原单位个人信息变更过程

中，系统显示的身份证号码是张
某本人的，姓名却为杨某某，而
在他原工作单位提供的个人信息
变更表中，已将杨某某的姓名变
更为张某本人。

按照常规，工作人员应该根
据单位提供的个人信息变更表内
容进行姓名变更后，再将此账户
里的公积金余额合并到现单位的
公积金账户里。但是在询问过程
中，了解到张某单位当时确实有
一个叫杨某某的，和他差不多时

间一起调离这个单位。
发现此项业务的疑点后，王

雯雯将情况第一时间汇报给归集
科。归集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后，意识到可能是由于原单位申
报职工信息错误导致张某与杨某
某账户信息出现错乱，如果不慎
重处理，极有可能造成职工公积
金账户的资金损失。经与张某沟
通同意，该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通知原单位经办人和杨某某到
现场。通过仔细询问，系统认真

比对，甄别出张某原工作单位的
公积金账户应为杨某某的，目前
公积金账户余额有7000多元，出
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原工作单位申
报信息时将杨某某的身份证号码
填写错误。

查询系统、询问实情、翻阅
档案、甄别判断，通过一系列审
核比对程序，服务大厅和归集科
工作人员最终将职工账户信息更
改正确，确保了缴存职工的利益。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快速反应 细心甄别 保障职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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